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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樣是殺⼈，為什麼處罰會不同？——簡介殺⼈罪、義憤殺⼈罪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曾耀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5-03-21

案例

A的妻⼦B與A的友⼈C，趁A在不家時在A家裡通姦，正巧被臨時回家的A撞⾒。C看到A就嗆聲：「B說跟
我⽐較有感，你還是放棄吧。」A聽⾒後⼀時失去理智拿⼑將C砍死。

如果A主張⾃⼰是在義憤的情況下殺⼈，那麼A可以成⽴義憤殺⼈罪嗎？義憤殺⼈和殺⼈罪應該怎麼分辨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殺⼈罪？

當⾏為⼈基於殺⼈的故意對被害⼈作出⼀個殺害⾏為時，會構成殺⼈罪，依法可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
上有期徒刑[1]。

（⼀）被害者必須是⼈

殺⼈罪的「⼈」是指已經能夠「獨⽴呼吸」且「尚未腦死」的被害者。所以如果殺害的是胎兒或是屍體，都不
會構成這裡的殺⼈罪。

⼈和胎兒的區別是，當胎兒能夠不依靠⽣⺟，獨⽴呼吸時才是成為⼈的起點[2]；另外，⼈和屍體的區別，有法
院與學者認為要依照⼈是否已屬腦死狀態為判斷標準[3]，即便還有呼吸，但只要呈現腦死的狀態，就已經算是
死亡了。

（⼆）須有殺⼈的故意

⾏為⼈可能主張他原本並沒有殺⼈的意思，他原本只是想傷害被害⼈，只是萬萬沒有想到被害⼈結果會死掉。

法官在事後審判時，⾏為⼈⾏為時內⼼的想法已不可能重現，所以法官在判斷時，只能從事後的各項證據去判
斷。例如⾏為⼈的動機、⾏為⼈使⽤的凶器、被害⼈的受傷部位是否為致命部位這些間接證據去判斷⾏為⼈當
初是否有殺⼈故意[4]。

⼆、什麼是義憤殺⼈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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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憤殺⼈罪也是⾏為⼈基於殺⼈的故意對被害⼈作出⼀個殺害⾏為，但不同的是⾏為⼈殺⼈時是當場出於「義
憤」。義憤殺⼈罪刑度較殺⼈罪輕，主要是因為⽴法者考量⾏為⼈⾏為當下受侮辱或冒犯導致情緒失控，無法
期待⾏為⼈可以忍耐，所以給它相對於殺⼈罪較輕的量刑，依法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[5]。

（⼀）義憤是什麼意思？

法院在認定⾏為⼈是否屬於激於義憤時，會看是不是被害⼈曾先做出⼀些可能引發眾怒的不義⾏為[6]，例如案
例中和⾏為⼈的妻⼦通姦被發現後還出⾔嘲諷⾏為⼈、或是⾏為⼈看到媽媽被爸爸家暴。如果被害⼈的⾏為雖
然會讓⾏為⼈⽣氣，但並不是⼀般⼈客觀上都無法容忍的情形，⾏為⼈此時就不能主張是出於義憤，例如被害
⼈酒後向⾏為⼈借錢不成⽽恐嚇⾏為⼈，⾏為⼈因此⼼⽣不滿殺掉被害⼈，這並不是⼀般⼈客觀上都會失去理
智的狀況，不算這裡的義憤殺⼈[7]。

此外，被害⼈嘲諷或侮辱⾏為的對象，必須是針對⾏為⼈，或是和⾏為⼈很親近的⼈[8]。

（⼆）義憤有時間範圍嗎？

有時⾏為⼈不是在義憤情況的當下殺⼈，⽽是在距離不遠或時間很接近⽽因義憤殺⼈時，這時仍然可能成⽴義
憤殺⼈罪，例如丈夫返家看⾒⼩王與⾃⼰的太太通姦，⼩王⽴刻向外逃跑，丈夫追上去後將⼩王殺害[9]。

相反的，如果只是單純因為不⾼興被害⼈回話的內容或是有其他因素介⼊，導致⾏為⼈⾃⼰突然發怒、失去理
智時，並不是這裡所謂的義憤殺⼈[10]。例如，⾏為⼈撞⾒通姦場景時並未當場⾏兇，反⽽是先給予被害⼈幾
分鐘換⾐服，之後被害⼈⼜再跟⾏為⼈發⽣其他⼝⾓，⾏為⼈這時才動⼿殺⼈，此時就不算是義憤殺⼈[11]。

三、結論

A撞⾒他的妻⼦B和C趁他不在時在家通姦，當場⼜遭到C挑釁，因當下的情況屬於⼀般⼈客觀上都可能失去理
智的情況，A在這種情況下殺死了C，A可以主張他所犯的罪是義憤殺⼈罪，罪刑會⽐⼀般的殺⼈罪輕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：「殺⼈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[1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91年度上更（⼆）字第313號刑事判決：「即過失致死⼈死之罪，係以⽣存之⼈，為被害
客體，故未經產⽣之胎兒，固不在其列。即今⼀部產出尚未能獨⽴呼吸，仍屬⺟體之⼀部分，如有加害⾏
為，亦祇對懷胎婦⼥，負相當罪責。」

[2]

   最⾼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5號刑事判決：「再：⼈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規定：『醫師⾃屍體摘取器
官施⾏移植⼿術，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⼈死亡後為之。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，應依中
央衛⽣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』，其⽴法理由亦敘明『⼀、明定醫師⾃屍體摘取器官之時機，須於判定
死亡之後為之。⼆、以腦死判定死亡，應遵⾏嚴格之程序，⽅能確保真實，其程序爰明定由中央衛⽣主管
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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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
機關定之』，⾏政院衛⽣署（102年改制為衛⽣福利部）亦因上開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，發布施⾏『腦
死判定準則』，是腦死判定，亦應屬⾃然⼈之死亡。」
⽬前對於認定死亡的標準，雖然有學者採取腦死說，但也有學者認為應採⼼肺功能停⽌說，詳細說明請參
王皇⽟（2011），《刑法上的⽣命、死亡與醫療》，⾴123-126、133-134。

   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769號刑事判決：「殺⼈、重傷、傷害三罪之區別，在於⾏為⼈下⼿加害時
之犯意，亦即加害時是否有使⼈喪失⽣命，或使⼈受重傷，或僅傷害⼈之⾝體健康之故意為斷。犯意存於
⾏為⼈內⼼，認定犯意之如何，⾃應就所有調查之證據資料，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⽅法，綜合研求，以為
⼼證之基礎。⾄於受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以及傷痕多寡，輕重如何，加害⼈所使⽤之兇器為何，有時雖可
供為認定事實之參考，究不能執為區別犯意之絕對標準。⼜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⼒之判斷，屬事實審法院
之職權，茍無違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，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」

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3條第1項：「當場激於義憤⽽殺⼈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[5]

   最⾼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61號刑事判決：「按刑法第273 條所謂當場激於義憤⽽殺⼈，係指他⼈所
實施之不義⾏為，在客觀上⾜以引起公憤，猝然遇合，憤激難忍，因⽽將其殺害者⽽⾔。且⾮祇以被害⼈
先有不正⾏為為已⾜，尚必該⾏為在客觀上有無可容忍，⾜以引起公憤之情形，始能適⽤。」

[6]

   最⾼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493號刑事判決：「刑法第⼆百七⼗三條之義憤殺⼈罪，係指他⼈實施不義⾏
為時，有所憤激，忍無可忍者⽽⾔，其不義⾏為必在客觀上有使⼈無可容忍，⾜以引起正義上之公憤者，
始可謂為義憤，⾄若因私仇私恨⽽存憤怒之⼼者，固不得謂為義憤，即令他⼈之⾏為不正，⽽在客觀上尚
⾮達於忍無可忍⾜以激成公憤者，亦不能認為激於義憤。本件上訴⼈僅因被害⼈酒後向其恐嚇擬借款，即
予殺害，依上說明，尚難認係義憤殺⼈，原判決未依義憤殺⼈罪名論科，核無違誤。」

[7]

   最⾼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號刑事判決：「刑法第273條、第279條之所謂當場激於義憤⽽殺⼈、傷
害，參諸⽴法理由，係指他⼈對⾏為⼈或其親屬（或親近之⼈）實施不義⾏為，⾏為⼈受此莫⼤之侮辱或
冒犯之挑動，憤激難忍，在不義⾏為之當場⽴為實施殺害或傷害⾏為。」

[8]

   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663號刑事判決：「⼜最⾼法院三⼗三年上字第⼀七三⼆號判例意旨有謂：『
刑法第⼆百七⼗三條之規定，衹須義憤激起於當場⽽⽴時殺⼈者，即有其適⽤，不以所殺之⼈尚未離去現
場為限。被告撞⾒某甲與其妻某⽒⾏姦，激起義憤，因姦夫姦婦逃⾛，追⾄丈外始⾏將其槍殺，亦不得謂
⾮當場激於義憤⽽殺⼈。』」

[9]

   最⾼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號刑事判決：「如⾏為⼈原先對他⼈所實施之不義⾏為，並未因此引起公
憤，係另因不滿該他⼈之回應，或有其他因素介⼊，致情緒失控⽽為殺害或傷害⾏為，即⾮該條所稱之『
當場激於義憤』。」

[10]

   最⾼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號判決：「則上訴⼈既有讓被害⼈先著⾐，並退出該室⾄戶外，2 分鐘內
再返回該室，可認上訴⼈原未受⽬睹被害⼈與甲○○為性交⾏為，⽽激⽣公憤，其是因被害⼈⼀再與其⼝
⾓、互罵三字經、肢體衝突，激動⽽持尖⼑傷害被害⼈，然被害⼈仍⼀再挑釁，盛怒之下始⽣殺⼈犯意，
持⼑刺⼊被害⼈腹腔，是原審認定尚難認與刑法第273條第1項義憤殺⼈罪之構成要件相符，核無不合。
」

[11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9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3769%252c20201019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73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7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3361%252c20180920%252c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D%252c85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4493%252c00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8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418%252c20190314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99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5663%252c20100916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8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418%252c20190314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8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418%252c20190314%252c1


 殺⼈，義憤殺⼈，殺⼈罪，減輕，殺⼈故意
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AE%BA%E4%BA%B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BE%A9%E6%86%A4%E6%AE%BA%E4%BA%B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AE%BA%E4%BA%BA%E7%BD%A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B8%9B%E8%BC%95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AE%BA%E4%BA%BA%E6%95%85%E6%84%8F');

	一樣是殺人，為什麼處罰會不同？——簡介殺人罪、義憤殺人罪
	案例
	一、什麼是殺人罪？
	（一）被害者必須是人
	（二）須有殺人的故意

	二、什麼是義憤殺人罪？
	（一）義憤是什麼意思？
	（二）義憤有時間範圍嗎？

	三、結論


